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十條 受任人為每一全權委託交易帳戶編製之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應於每月終了後七個營業日內以約定方式送達委任人；編製之年度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應於每年終了後十五個營業日內以約定方式送達委任人。但經委任人書面同意且受任人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憑證機構(Certification Authority)認證與憑證交付程序者，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

受任人應每日檢視每一全權委託交易帳戶資產之淨值變化，發現淨值減損達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二十以上時，應於事實發生當日內，編製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以約定方式通知委任人。日後每達較前次報告資產淨值減損達百分之十以上時，亦同。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3億元之期貨經理事業應另遵守下列規定：

一、運用全權委託交易資產從事管理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交易時，期貨交易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金額及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支付與收取權利金淨額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四十。
二、當全權委託交易資產減損達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五十時，應停止增加新部位。
期貨經理事業由期貨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兼營者，前項實收資本額改按指撥營運資金適用。
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內容，準用本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月報格式。
第五十五條之一 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存續期間內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有第三項或第四項所定情事，或委任人與受任人就本項第二款情事另有約定，從其約定外，受任人應開始執行終止該契約之程序，並應即以書面通知委任人：
一、任一委任人發生第五十四條規定情事。

二、任一委任人死亡或受死亡宣告、喪失行為能力或受監護宣告人、受輔助宣告人未經輔助人同意者、受破產之宣告未經復權者、解散、經撤銷或廢止公司登記、因合併或分割而消滅、停業、歇業、經法院宣告重整前緊急處分或重整、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而尚未恢復往來、或發生其他重大喪失債信之情事。

三、共同委任人為法人時，於契約簽訂當時或其後不具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企業之關係。

四、委任人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六十以上。

受任人依前項規定終止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時，除應以書面通知委任人外，並應同時以書面通知保管機構、受託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及其他交易對象。保管機構應依契約返還全權委託交易資產及以該資產取得之標的予委任人。

任一委任人如發生第一項第二款事由，且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之終止將有害於任一委任人利益之虞時，受任人或其繼受人，於該委任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繼承人、遺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清算人、因合併或分割而設立或存續之法人，能接受該契約之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

受任人因不知第一項規定之終止事由已發生而繼續為委任人進行之交易，或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終止時受任人為委任人已完成、或正進行中未及撤回或未及沖銷原有契約部位之交易，其效力仍及於委任人。共同委任之全體委任人並應對該交易過程及結果連帶負責。
	第四十條 受任人為每一全權委託交易帳戶編製之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應於每月終了後七個營業日內以約定方式送達委任人；編製之年度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應於每年終了後十五個營業日內以約定方式送達委任人。但經委任人書面同意且受任人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憑證機構(Certification Authority)認證與憑證交付程序者，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
受任人應每日檢視每一全權委託交易帳戶資產之淨值變化，發現淨值減損達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二十以上時，應於事實發生當日內，編製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以約定方式通知委任人。日後每達較前次報告資產淨值減損達百分之十以上時，亦同。
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內容，準用本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月報格式。
第五十五條之一 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存續期間內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有第三項或第四項所定情事，或委任人與受任人就本項第二款情事另有約定，從其約定外，受任人應立即終止該契約，並應即以書面通知委任人：
一、任一委任人發生第五十四條規定情事。

二、任一委任人死亡或受死亡宣告、喪失行為能力或受監護宣告人、受輔助宣告人未經輔助人同意者、受破產之宣告未經復權者、解散、經撤銷或廢止公司登記、因合併或分割而消滅、停業、歇業、經法院宣告重整前緊急處分或重整、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而尚未恢復往來、或發生其他重大喪失債信之情事。

三、共同委任人為法人時，於契約簽訂當時或其後不具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企業之關係。

四、委任人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六十以上。

受任人依前項規定終止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時，除應以書面通知委任人外，並應同時以書面通知保管機構、受託期貨經紀商、證券經紀商及其他交易對象。保管機構應依契約返還全權委託交易資產及以該資產取得之標的予委任人。

任一委任人如發生第一項第二款事由，且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之終止將有害於任一委任人利益之虞時，受任人或其繼受人，於該委任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繼承人、遺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清算人、因合併或分割而設立或存續之法人，能接受該契約之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

受任人因不知第一項規定之終止事由已發生而繼續為委任人進行之交易，或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終止時受任人為委任人已完成、或正進行中未及撤回或未及沖銷原有契約部位之交易，其效力仍及於委任人。共同委任之全體委任人並應對該交易過程及結果連帶負責。
	一、為放寬期貨經理事業實收資本額或指撥營運資金達新台幣3億元者，接受委託交易或投資之總金額無淨值倍數規定，於接受全權委託操作時突遇系統性風險，保證金安全水位不足，造成委任人之委任資產超過預期損失，爰於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下稱該辦法)第四十條，增定「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三億元之期貨經理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運用全權委託交易資產從事管理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交易時，期貨交易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金額及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支付與收取權利金淨額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四十。」，另於該辦法第四十條，增定「二、當全權委託交易資產減損達原全權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五十時，應停止增加新部位。」之相關控管措施，以維護委任人之權益。
二、另為避免語意不清，引發期貨經理事業與委任人終止契約時之爭議，爰於該辦法第五十五條之一將「立即終止該契約」修正為「開始執行終止該契約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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